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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对份额和治理进行全面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执董会今天批准了对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进行全面改

革的建议，以增强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在执董会做出决定之后，基金组织总裁施特劳斯-卡恩表示：“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

议是基金组织 65 年历史上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调整，调整是为了认可它们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的一部分，执董会建议结束第 14 次份额总检查，将总份额规

模增加一倍，达到约 4768 亿特别提款权（按目前汇率约合 7557 亿美元），并对成员

国的份额比重进行重大调整。根据这项建议，超过 6%的份额将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超过 6%的份额将从代表性过高的国家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国家，

同时，最贫穷成员国的份额比重和投票权将受到保护。执董会还同意了关于加强执董

会代表性以及执董全部由选举产生的建议。 

负责监督基金组织日常运作的执董会将这项改革方案提交至理事会；理事会代表了所

有 187 个成员国，份额增加的建议以及为了撤销“指定执董”这一概念而对《协定》

进行修订的建议都必须得到理事会的批准。在理事会作出批准之后，份额增加和修订

《协定》的建议还必须经由全体成员国同意，这将需要很多国家的立法机构批准，成

员国将尽最大努力在 2012 年年会之前完成这个过程。   

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表示：“份额增加一倍维持了基金组织以份额为基础的本质

特征，并确保了基金组织在危机时期为成员国提供服务的能力。更准确地体现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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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要性的、更为公平的份额比重分配，以及更具代表性的执董会，将会提高基金

组织旨在实现更大的全球金融稳定性的努力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从 2008 年开始启动、并逐步推进的一系列改革，加上更早的一些行动，将使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份额比重增加 5 个百分点以上，”施特劳斯-卡恩表示。“我们

所达成的方案是一个均衡的方案。谈判并不轻松，但是，为了更大福祉，我们的成员

国都表现出了让步的意愿和达成协议所需的灵活性。为此，我感谢每一个成员国，感

谢为推进这些讨论付出巨大努力的所有各国当局，其中包括两周前在召集 20 国集团会

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韩国。我期待着理事会批准这项改革。” 

此次份额调整将超出 2009 年 10 月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基金组织政策咨询机构

——会议上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们设定的目标，即：将至少 5%的份额比重转移到有

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代表性过高的国家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国家，同时

保护最贫穷成员国的投票权比重。基金组织的十个最大成员国将是美国、日本、“金

砖四国”（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联邦）以及四个最大的欧洲国家（法国、德国、

意大利和英国）。按照执董会批准的时间表，份额增加和调整的生效时间将为 2012 年

10 月年会之前，执董会改革的执行时间不迟于下一次执董会选举，即 2012 年晚些时

候。 

改革内容的概括要点： 

 1) 份额与投票权比重 

         份额增加——在第 14 次份额总检查的框架下，作为基金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

成员国份额将从 2008 年份额与发言权改革期间商定的 2384 亿特别提款权增加一倍

至 4768 亿特别提款权。份额增加生效后，作为部分基金组织成员国向基金组织提

供额外贷款资源的后备安排，新借款安排（NAB）将会相应缩小，同时保持该安

排下的相对比例。 

         份额调整——从代表性过高的成员国向代表性不足的成员国转移大于 6%的份

额，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大于 6%的份额，这将会超出 2009 年

10 月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公报确定的最低目标。此外，如果将 2008 年份额与发

言权改革一并计入，那么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比重转移将为

5.3%。 

         保护最贫穷国家的投票权——最贫穷国家的投票权比重将会予以维持，这些国

家是符合低收入减贫与增长信托借款资格的成员国，且它们的人均收入低于国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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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协会的门槛值（在份额改革计算所依据的 2008 年，为 1135 美元；对于小国而言，

低于该门槛值的两倍）。 

         份额公式与下次检查——对第 14 次份额检查所依据的现行份额公式的全面检

查将于 2013 年 1 月前完成。完成第 15 次份额总检查的时间将提前两年到 2014 年

1 月。目标是继续动态地调整份额比重，以反映全球经济的变化。调整的目的是增

加有活力的经济体的份额比重，使之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相符，从而有可

能从整体上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还将采取措施保护最贫穷成员国的

发言权和代表性。 

 2) 治理——执董会规模与构成 

         全体成员国承诺维持 24 个成员的执董会规模，自份额改革生效后，每八年对

执董会构成进行一次检查。  

        欧洲先进国家将减少两个席位，降低其在执董会的集体代表性。席位缩减不迟

于份额改革生效后的第一次选举。 

         在对《基金组织协定》的修订生效后，执董会将完全由经选举产生的执董构成，

从而结束“指定董事”的做法（目前，份额居前五名的成员国可各自指定一名执

董）。 

         放宽任命第二副执董的条件，以增强多国选区的代表性。  

 附录 

理事会是基金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每个成员国任命的一名理事组成。理事通常是

成员国的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权力属于理事会。理事会除某些保

留权力外，所有权力委托执董会行使。理事会通常一年举行一次会议。 

执董会以连续方式运作，负责执行基金组织的日常业务。执董会由 24 位执董和总裁

组成。其中 5 位执董是指定产生的，19 位执董是由成员国或一组成员国选举产生的，

总裁担任执董会主席。执董会通常每星期举行几次会议。执董会工作基本上以基金组

织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准备的文件为基础。 

基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其他一些变量，基金组织的每个成员国都被分配一定的份

额。基金组织的资金大多来自成员国认缴的份额。成员国的份额决定了其向基金组织

出资的最高限额和投票权，并关系到其可从基金组织获得贷款的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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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份额与投票权比重说明 1/ 

(百分比) 

计算的

份额比

重 

按 GDP

混合成

分计算

的比重

2/ 

份额比重 投票权比重 

  

 新加坡

会议之

前 

第二轮

之后 

3/ 

建议 

  新加坡

会议之

前 

第二轮

之后 

3/ 4/

建议  

3/ 4/

先进经济体 58.2 60.0 61.6 60.5 57.7 60.6 57.9 55.3 

主要先进经济体 (G7) 42.9 48.0 46.0 45.3 43.4 45.1 43.0 41.2 
   美国 17.0 21.6 17.4 17.7 17.4 17.0 16.7 16.5 
   其他主要先进经济体            25.9 26.4 28.6 27.7 26.0 28.1 26.3 24.7 

其他先进经济体 15.3 11.9 15.6 15.1 14.3 15.4 14.9 14.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41.8 40.0 38.4 39.5 42.3 39.4 42.1 44.7 

发展中国家 34.1 33.2 30.9 32.4 35.1 31.7 34.5 37.0 
非洲 3.1 2.9 5.5 4.9 4.4 6.0 6.2 5.6 
亚洲 5/ 17.7 17.3 10.3 12.6 16.1 10.4 12.8 16.1 
中东、马耳他和土耳其 6.2 5.2 7.6 7.2 6.7 7.6 7.3 6.8 
西半球 7.0 8.0 7.5 7.7 7.9 7.7 8.2 8.4 

转轨经济体 7.7 6.8 7.6 7.1 7.2 7.7 7.6 7.7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备忘项： 

欧盟 27 国 31.3 27.8 32.9 31.9 30.2 32.5 30.9 29.4 
低收入国家(国际开发协会门槛) 6/ 1.8 1.7 3.5 3.2 3.2 4.0 4.5 4.5 
第二轮之后的调整 

代表性不足国家(调整的百分比) 6.2 5.8 
代表性不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调整的百分

比) 5.7 5.4 
有活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调整的百分比) 

7/ 6.0 5.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调整的百分比) 2.8 2.6 

统一折减系数 8/ 53.9 

来源：财务部。 
1/ 参见附录 I 的分配机制描述。  

2/ 使用 60%市场和 40%购买力平价计算 GDP 混合成分，利用 0.95 压缩因子。  

3/ 包括尚未生效的符合资格的 54 国特别增资；也包括分别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和 2010 年 6 月 24 日成为成员国的科索

沃和图瓦卢。对于两个尚未同意并认缴份额增加部分的国家，使用的是第 11 次检查的建议。 
 

4/ 根据尚未生效的“关于发言权和参与的拟议修正案”，使用商定的总投票百分比，即总投票的 5.502%，计算基本票

（条件是不存在非整数票）。 
 

5/ 包括韩国与新加坡。  

6/ 资格限于符合减贫与增长信托资格的国家，其人均年收入低于国际开发协会 2008 年的现行运作截止点（1135 美元），或

根据减贫与增长信托资格标准，符合“小国”定义，且人均年收入低于国际开发协会截止点的两倍的国家。包括津巴布韦。 
7/ 包括所有代表性不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购买力平价 GDP 比重与

第二轮调整后份额比重之比大于 1，代表性过高的程度低于 25%）。 
 

8/ 对 GDP 混合成分（脚注 2）与选择性增资之后份额比重之间的差距按比例进行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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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权与份额比重调整的总结 

           与 2008 年改革前相比 与第二轮调整后相比 

投票权比重调整 (百分点) 

至代表性不足国家 8.2 5.8 
至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8.8 5.7 
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5.3 2.6 
至非石油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1/ 7.7 3.9 

份额比重调整 (百分点) 

至代表性不足国家 8.5 6.2 
至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9.0 6.0 
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3.9 2.8 
至非石油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1/ 6.4 4.2 

增加了份额比重的国家数量 54 61 
先进国家 10 8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44 53 

增加或保持了份额比重的国家数量 54 110 
先进国家 10 8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44 102 

名义份额增加超过 150%的国家数量 40 16 
先进国家 6 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34 13 

调整系数 2/ 65.8 55.7 

1/石油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那些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分类为“燃料出口国”功能组的

国家，由 27 个国家组成。 

2/调整系数衡量的是份额调整下，实际份额与计算份额比重之间的偏差所减少的程度。新加坡会

议之前的计算排除了科索沃和图瓦卢。 

 


